
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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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有 關 運 輸 署 二 零 二 五 年 部 門 周 年 計 劃  
 
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 

( a )  改 劃 大 老 山 公 路 往 馬 鞍 山 方 向 一 段 中 線 的 建 議  
 

就 有 關 建 議 ， 運 輸 署 已 作 研 究 ， 初 步 認 為 技 術 上 並 不 可 行 。  
 
大 老 山 公 路 屬 快 速 公 路 (限 速 為 每 小 時 8 0 公 里 )， 而 快 速 公 路 的

標 準 出 口 需 要 更 多 的 空 間 ， 以 確 保 道 路 安 全 。 運 輸 署 審 視 過 有

關 位 置 的 幾 何 佈 局 、 交 通 流 量 以 及 現 有 的 路 面 設 計 後 ， 認 為 該

位 置 並 未 有 足 夠 空 間 改 畫 現 有 道 路 標 記 ， 讓 大 老 山 公 路 中 線 的

車 輛 駛 出 馬 鞍 山 路 。 再 者 ， 運 輸 署 的 交 通 安 全 記 綠 亦 顯 示 ， 於

過 去 三 年 ， 有 關 位 置 並 無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， 道 路 安 全 性 良 好 。 因

此 ， 運 輸 署 認 為 現 時 的 出 口 安 排 設 計 合 適 。  
 
然 而 ， 就 成 員 提 出 的 切 線 問 題 ，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留 意 有 關 路 段 的

交 通 情 況 ， 並 檢 視 優 化 現 時 交 通 安 排 的 有 效 性 及 可 行 性 ， 包 括

研 究 將 接 近 分 隔 線 的 一 小 段 行 車 線 界 線 (俗 稱「 分 火 線 」)改 成 雙

白 線 。  
 

( b )  涉 及 沙 田 區 的 「 巴 士 轉 乘 優 惠 」  
 
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底 ， 巴 士 公 司 提 供 的 巴 士 轉 乘 優 惠 計 劃 覆 蓋 約

1 3 0 條 服 務 沙 田 區 的 巴 士 路 線 ， 並 合 共 有 5 2 個 主 要 涉 及 沙 田 區

巴 士 路 線 的 轉 乘 優 惠 計 劃 ， 包 括 5 個 跨 巴 士 公 司 的 計 劃 。  



(二) 

 

 
( c )  修 復 八 達 通 收 費 系 統 的 處 理 期 限  

 
現 時 ， 專 營 巴 士 車 長 在 提 供 服 務 前 須 先 檢 查 並 確 認 巴 士 上 的 電

子 收 費 器 正 常 運 作 才 開 車 接 載 乘 客 。 此 外 ， 專 營 巴 士 營 辦 商 亦

有 為 旗 下 車 長 提 供 有 關 電 子 收 費 系 統 操 作 和 應 對 系 統 失 靈 的 培

訓 及 指 引 。  
 
一 般 而 言 ， 個 別 乘 客 實 際 被 收 取 的 車 資 與 應 收 車 資 不 一 致 (包
括 巴 士 轉 乘 優 惠 ) 的 成 因 不 盡 相 同 ， 部 份 可 能 牽 涉 該 巴 士 上 的

電 子 收 費 器 出 現 失 靈 或 未 能 正 常 運 作 的 情 況 ， 或 車 長 就 該 班 次

未 有 正 確 調 較 電 子 收 費 器 的 設 定 等 。 如 牽 涉 電 子 收 費 器 出 現 失

靈 或 未 能 正 常 運 作 的 情 況 ， 在 不 影 響 乘 客 、 行 車 安 全 及 車 程 的

前 提 下 ， 車 長 會 嘗 試 重 啟 電 子 收 費 器 。 如 仍 然 未 能 成 功 ， 則 會

提 示 乘 客 暫 改 以 其 他 方 式 支 付 ， 例 如 使 用 現 金 或 其 他 電 子 支 付

方 式 ， 並 一 般 會 待 巴 士 完 成 該 車 程 後 通 知 技 術 人 員 安 排 維 修 或

更 換 替 代 裝 置 ， 方 可 繼 續 提 供 其 後 的 巴 士 班 次 服 務 。 個 別 乘 客

如 就 上 述 情 況 而 多 付 車 資 ， 可 向 相 關 巴 士 營 辦 商 的 顧 客 服 務 部

申 請 退 還 款 項 ， 巴 士 營 辦 商 會 儘 快 跟 進 。  
 
運 輸 署 備 悉 委 員 就 巴 士 上 的 電 子 收 費 器 運 作 的 關 注 ， 並 已 敦 促

巴 士 營 辦 商 加 強 與 其 相 關 電 子 收 費 器 供 應 商 /機 構 的 溝 通 及 巴

士 車 長 對 巴 士 上 電 子 收 費 器 操 作 的 培 訓 ， 及 加 緊 留 意 轉 乘 優 惠

系 統 的 運 作 情 況 ， 若 系 統 出 現 異 常 情 況 時 應 盡 快 安 排 維 修 等 ，

避 免 對 乘 客 造 成 不 便 。  
 

( d )  大 圍 迴 旋 處 的 運 作 情 況  
 

運 輸 署 一 直 有 留 意 大 圍 迴 旋 處 的 運 作 情 況 ， 包 括 不 時 透 過 交 通

快 拍 影 像 觀 察 迴 旋 處 的 實 時 交 通 情 況 。 根 據 運 輸 署 最 近 的 觀

察 ， 大 圍 迴 旋 處 的 運 作 大 致 暢 順 ， 普 遍 沒 有 出 現 明 顯 擠 塞 的 情

況 ，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留 意 大 圍 迴 旋 處 的 交 通 。  
 

( e )  小 巴 站 牌 的 設 計 和 設 施 的 要 求 和 標 準  
 

運 輸 署 一 直 與 專 線 小 巴 業 界 溝 通 及 敦 促 業 界 須 將 站 牌 放 置 於 適



(三) 

 

當 位 置 ， 避 免 阻 礙 行 人 ， 定 期 檢 視 站 牌 的 狀 況 ， 妥 善 保 養 和 維

修 已 破 損 的 站 牌 。 同 時 ，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 須 在 沿 線 總 站 及 中 途

站 提 供 中 文 及 英 文 的 路 線 服 務 資 訊 。 為 向 專 線 小 巴 乘 客 提 供 清

晰 的 路 線 服 務 資 訊 ， 運 輸 署 建 議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 一 般 須 包 括 專

線 小 巴 路 線 的 起 訖 點 或 行 車 路 線 、 車 費 、 服 務 時 間 及 班 次 。 此

外 ， 營 辦 商 須 適 時 更 新 站 牌 的 資 訊 。  
 

( f )  沙 田 街 市 外 停 車 收 費 錶 停 泊 車 輛 數 據  
 

現 時 ， 停 車 收 費 錶 配 備 車 位 感 應 器 ， 以 偵 測 相 關 的 路 旁 泊 車 位

是 否 已 被 佔 用 。 然 而 ， 有 關 感 應 器 只 能 偵 測 停 車 位 是 否 被 佔

用 ， 不 會 收 集 任 何 個 人 資 料 、 車 輛 型 號 或 車 輛 登 記 號 碼 。  
 
其 後 台 電 腦 系 統 可 綜 合 收 費 錶 停 車 位 的 佔 用 和 付 費 狀 況 ， 辨 別

哪 些 泊 車 位 已 被 佔 用 而 沒 有 繳 費 。  
 
運 輸 署 已 與 香 港 警 務 處 (警 務 處 )分 享 有 關 實 時 資 訊 ， 以 便 利 警

務 處 執 法 。  
 

( g )  擴 闊 積 運 街 近 積 泰 里 行 人 過 路 處 的 建 議  
 

運 輸 署 檢 視 積 運 街 近 積 泰 里 行 人 過 路 處 的 現 場 環 境 後 ， 認 為 有

關 過 路 處 可 往 美 田 路 方 向 適 量 擴 闊 。 運 輸 署 已 發 出 施 工 通 知 書

予 路 政 署 安 排 工 程 。  
 

( h )  麗 坪 路 及 雍 坪 徑 近 陡 坡 路 段 加 設 防 撞 欄 的 諮 詢 結 果 和 方 案

進 度  
 

運 輸 署 較 早 前 委 託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就 有 關 工 程 的 地 區 諮 詢 已 經

完 成 ， 並 收 到 正 面 回 應 。 運 輸 署 已 發 出 施 工 通 知 書 予 路 政 署 安

排 工 程 。 路 政 署 預 計 有 關 工 程 將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内 完 成 。  



(四) 

 

 
I I .  有 關 莫 熹 雯 小 姐 提 問 ： 有 關 沙 田 區 電 單 車 違 例 行 駛 及 停 泊 問

題  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 
( a )  沙 田 區 電 單 車 泊 位 數 量 和 該 泊 位 數 量 與 登 記 的 電 單 車 數 量

比 例  
 
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， 沙 田 區 內 現 時 共 有 約 3 , 4 6 0 個 電 單 車 泊

車 位 ， 包 括 約 6 2 0 個 路 旁 電 單 車 泊 車 位 及 約 2 , 8 4 0 個 非 路 旁 電

單 車 泊 車 位 。  
 
另 外 ， 根 據 運 輸 署 牌 照 事 務 組 的 記 錄 ， 運 輸 署 並 沒 有 就 車 輛 登

記 數 字 作 分 區 統 計 ， 因 此 ， 未 能 就 沙 田 區 的 情 況 作 同 類 比 較 。

如 以 沙 田 區 電 單 車 泊 車 位 與 全 港 按 車 輛 種 類 劃 分 的 車 輛 登 記 及

領 牌 統 計 數 字 作 比 較 ， 將 會 造 成 混 亂 ， 可 能 會 令 人 產 生 誤 解 。  
 
至 於 有 關 本 港 按 車 輛 種 類 劃 分 的 車 輛 登 記 及 領 牌 統 計 數 字 ， 請

參 閱 運 輸 署 網 頁 。  
(網 址 ： https://www.td.gov.hk/filemanager/en/content_4883/table41a.xls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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